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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2018年 3月 23日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國

歌法》）本地立法的建議内容，徵詢委員意見。  

 

 

背景  

 

2. 《國歌法》於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九

次會議通過，並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於全國施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17 年 11 月 4 日通過決定，將《國

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國歌法》的條文載

於附件一。  

 

3 .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凡列於《基

本法》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

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4 .  香港特別行政區將透過本地立法實施《國歌

法》。  

 

 

立法原則  

 

5. 我們已開展《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準備

草擬《國歌條例草案》。我們的立法原則是必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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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的立法目的和原意，充分體現《國歌法》

的精神，明確維護國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歌；同

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 

 

6. 就此，我們擬備了《國歌條例草案》的建議內

容概要（見附件二），載述特區政府建議的立法方向。

我們將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跟進《國歌條例草案》的

具體草擬工作，並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將條例草案正式

提交立法會審議。  

 

 

宣傳國歌的背景及奏唱禮儀  

 

7. 為配合《國歌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我們將

在今年第二季推出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宣傳國歌的

背景，以及奏唱國歌時應當遵守的禮儀。  

 

 

徵詢意見  

 

8. 歡迎委員就《國歌條例草案》的建議內容提出

意見，以便我們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作出詳細考

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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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2017年 9月 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

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第四條 在下列場合，應當奏唱國歌： 

（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和地方

各級委員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二） 各政黨、各人民團體的各級代表大會等； 

 

（三） 憲法宣誓儀式； 

 

（四） 升國旗儀式； 

 

（五） 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織的重大慶典、表彰、紀念

儀式等； 

 

（六） 國家公祭儀式； 

 

（七） 重大外交活動； 

 

（八） 重大體育賽事； 

 

（九） 其他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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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

情感。 

 

第六條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譜，

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 

 

第七條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

尊重國歌的行為。 

 

第八條 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不得在私

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不得作為公共場所的

背景音樂等。 

 

第九條 外交活動中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由外交部規定。 

軍隊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第十條 在本法第四條規定的場合奏唱國歌，應當使用國歌標準

演奏曲譜或者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外交部及駐外外交機構應當向有關國家外交部門和有關

國際組織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供外交活動中使用。 

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應當向有關國際體育組織和賽會主

辦方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供國

際體育賽會使用。 

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國歌官方錄音版本由國務院確定的

部門組織審定、錄製，並在中國人大網和中國政府網上

發布。 

 

第十一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

學生學唱國歌，教育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第十二條 新聞媒體應當積極開展對國歌的宣傳，普及國歌奏唱禮

儀知識。 

 

第十三條 國慶節、國際勞動節等重要的國家法定節日、紀念日，

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廣播電台、電視台應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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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國務院廣播電視主管部門規定的時點播放國歌。 

 

第十四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

內，對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進行監督管理。 

 

第十五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

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

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 

 

第十六條 本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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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五線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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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簡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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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的建議條文內容概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 

建議條文內容概要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
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

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將此條文適當地列入條例草案中的弁言。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
標誌。 
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將此條文適當地列入條例草案中的弁言。 
 
 

第四條   在下列場合，應當奏唱國歌： 
 
（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會議的開幕、閉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和地方各

級委員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的各級代表大會等； 
（三） 憲法宣誓儀式； 
（四） 升國旗儀式； 
（五）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織的重大慶典、表彰、紀念

行政長官規定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 
(參考《國旗及國徽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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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 

建議條文內容概要 

儀式等； 
（六） 國家公祭儀式； 
（七） 重大外交活動； 
（八） 重大體育賽事； 
（九） 其他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 
 
第五條   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

達愛國情感。 
 

政府鼓勵市民及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 
 

第六條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

曲譜，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條例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

譜，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 
 

第七條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
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任何人參與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在奏唱國歌時，應

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第八條   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不
得在私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不得作為公共

場所的背景音樂等。 

(1)  國歌不得用於 
(a) 商標或商業廣告； 
(b) 私人喪事活動； 
(c) 公眾場所的背景音樂；或 
(d) 行政長官規定限制或禁止使用的場合。   

 
(2)  任何人違反上述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  —— 



附件二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 

建議條文內容概要 

(a) 就第(1)(a)的罪行，可處第 5 級罰款1；及 
(b) 就第(1)(b)或(c)或(d)款的罪行，可處第 2級罰款 2。 

(參考《國旗及國徽條例》) 
 

第九條   外交活動中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由外交部規
定。軍隊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

定。 
 

有關條文不納入《國歌條例草案》。  根據《基本法》第
十三及十四條，外交、國防事務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治範圍。 
 

第十條   在本法第四條規定的場合奏唱國歌，應當使用國
歌標準演奏曲譜或者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外交部及駐外外交機構應當向有關國家外交部門和有關

國際組織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供外交活動中使用。 
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應當向有關國際體育組織和賽會主

辦方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供國

際體育賽會使用。 
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國歌官方錄音版本由國務院確定的

部門組織審定、錄製，並在中國人大網和中國政府網上

發布。 
 

在行政長官規定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應當使用國歌標

準演奏曲譜或者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在特區政府網頁

發布。 
 

                                                        
1第 5級罰款為港幣 50,000元。 

2第 2級罰款為港幣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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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 

建議條文內容概要 

第十一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

學生學唱國歌，教育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

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第十二條  新聞媒體應當積極開展對國歌的宣傳，普及

國歌奏唱禮儀知識。 
 

受本地條例規管的本地免費和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

構和聲音廣播服務持牌機構，須按照其牌照條款免費播

放由政府提供與公眾利益有關的材料，包括政府宣傳國

歌的宣傳短片或電台宣傳聲帶。若有需要，行政長官可

以規定應當播放國歌的重要的國家法定節日、紀念日

等。 
 
 

第十三條   國慶節、國際勞動節等重要的國家法定節

日、紀念日，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廣播電台、

電視台應當按照國務院廣播電視主管部門規定的時點播

放國歌。 
 
第十四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各自

職責範圍內，對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進行監督管

理。 
 

有關條文不納入《國歌條例草案》。 
 

第十五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

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

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3及監禁 3 年。 
(參考《國旗及國徽條例》) 

                                                        
3第 5級罰款為港幣 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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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 

建議條文內容概要 

第十六條 本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有關條文不納入《國歌條例草案》。《國歌條例草案》

將於立法通過後生效。 
 

 


